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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阳 市 教 育 局

德阳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德教办〔2019〕103 号

德阳市教育局

德阳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做好德阳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工作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（人才办）、教育局，德阳经济技术

开发区党工委，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，市级各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实现“五

个走在前列”提供坚强人才保障的实施意见》（德委办发〔2016〕

5 号），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，进一步健全我市人才服务保障

机制，现就做好我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工作的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层次人才的具体范围

（一）入选我市“领军人才”和德阳“英才计划”的人才；

（二）2019 年 1 月 1日以来，德阳市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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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、企业全职引进并签订三年以上正式聘用合同的正高级职

称人才；

（三）2019 年 1 月 1日以来，德阳市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

单位通过公开招录（聘）用、公开遴选调入和考核聘用方式引

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人才（含留学回国、国外及境外博士）；

（四）2019 年 1 月 1日以来，德阳市企业单位全职引进并

签订三年以上正式劳动合同（纳入诚信合同管理）的全日制博

士研究生人才（含留学回国、国外及境外博士）。

二、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的服务政策

（一）符合第（一）条“领军人才”和德阳“英才计划”

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分别按照《德阳市全面创新（国际）领

军人才子女入学服务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德市人才﹝2017﹞

10 号）和《德阳“英才计划”实施办法》（德组通﹝2018﹞76

号）执行，符合第（二）至第（四）条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在适

龄阶段，申请就读我市幼儿园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高中阶段

学校的，由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人意愿按照“相对就近”的原

则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。

（二）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（园）后，与户籍地学生一致，

平等享有所在地学校教育服务，任何部门、学校不得收取现行

政策规定以外的费用。

（三）高层次人才子女，在我市参加中考的，享受本市户

籍学生同等待遇；报名参加高考的，按四川省高考相关政策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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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三、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的办理程序

（一）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，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

调，各学校负责落实。其中需就读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和中心城

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及幼儿园的，由所在单位向市教育局提出

申请，由市教育局统筹协调相关区教育局解决。需在中心城区

以外县（市、区）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的，由所在

单位向当地教育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当地教育部门予以统筹协调

解决。

（二）凡子女有在我市入学需求的高层次人才，原则上在

每学期开学前 4 个月由所在单位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在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已完成当年招生工作后提出的，由教育行政部

门视当年招生情况统筹安排。提出入学申请时需提供以下材料。

1.《德阳市人才子女入学（园）服务申请表》；

2.德阳领军人才/德阳英才计划/正高级职称/全日制博士

学位证书；

3.劳动合同；

4.高层次人才本人及子女身份证、户口簿(户口簿不能反映

父母与子女关系的需提供结婚证、出生证或委托监护公证书)。

（三）教育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表和申请材料之日起20 个

工作日内，完成审核认定工作。对符合条件的，由教育行政部

门和学校负责落实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工作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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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书面告知用人单位。因特殊情况中途插班就读的，由教育行

政部门根据就读者意愿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到当地学校

就读。 

（四）对符合高层次人才条件但引进时间在2019 年 1 月 1

日前的正高级或博士人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可结合本地

招生实际参照执行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及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高层次

人才子女的入学工作，积极采取措施，切实做好高层次人才子

女的入学工作。

本通知有效期 3 年，具体内容由市人才办会同市教育局负

责解释。

德阳市教育局 德阳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 年 12月 25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德阳市教育局 2019 年 12 月 25 日印发


